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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盘州市红果经济开发区干沟桥盘江股份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1,338,4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29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纪绍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投票。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杨德金先生、独立董事赵敏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赖远忠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刘和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227,316 99.5116 5,370,351 0.4291 740,800 0.059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868,215 99.4829 5,643,051 0.4509 827,201 0.066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877,315 99.4836 5,625,551 0.4495 835,601 0.066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040,215 99.4966 5,566,351 0.4448 731,901 0.0586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149,315 99.5053 5,512,251 0.4405 676,901 0.0542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832,866 99.5600 5,072,300 0.4053 433,301 0.0347

7、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938,591 94.3039 5,605,151 5.0856 672,901 0.6105

8、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283,115 99.5160 5,606,651 0.4480 448,701 0.036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008,200 99.4941 5,834,366 0.4662 495,901 0.039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237,216 99.5124 5,549,651 0.4434 551,600 0.0442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配套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549,728 98.8980 13,275,039 1.0608 513,700 0.041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078,927 98.8604 13,575,139 1.0848 684,401 0.054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294,827 98.8777 13,608,839 1.0875 434,801 0.034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361,715 99.4424 6,540,651 0.5226 436,101 0.03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73,250,366 98.0249 5,072,300 1.8196 433,301 0.1555

7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3,938,591 94.3039 5,605,151 5.0856 672,901 0.61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鑫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新型工业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鹏鹤、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81�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2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百川

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百川燃气担保金额22,

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已累计为百川燃气提供担保71,

3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百川燃气拟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 ）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综

合授信和商票业务。 2025年6月26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百川燃

气提供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同日，公司与邮储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百川

燃气提供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后， 公司为百川燃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1,

3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108,70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3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60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铱飞

成立时间：2003年6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3754014070U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160号。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天然气）、瓶装燃气（液化石油气）、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

天然气用具的销售、安装及维修、维护。

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百川燃气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96,194.97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6,088.04万元，净资产为150,106.9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342,099.90万元，净利

润为18,917.96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05,438.95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511.48万元，净资产为157,927.47万元；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155,859.62万元，净

利润为7,737.23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百川燃气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20,000万元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邮储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2,000万元 自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范围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年度担保预计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长远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234,3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86%。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股票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6日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于2025年6月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

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新增相关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新增相关制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9969193XF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49,333,334元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富泰路1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电子真空器件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真空器件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计算器设备销售；电力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

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网络设备销售；计算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设计；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38� � � � � � �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中山市誉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誉辰” ）。

● 资金来源及增资金额：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中山誉辰增资人民币2000万元。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中山誉辰增资

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报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为满足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山誉辰经营发展及资

金需求，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中山誉辰增资人民币2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山誉辰的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万元增至人民币30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中山誉辰增资在公

司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报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中山誉辰根据实际情况及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相应修订了公司章程及履行了备案手续，已

于近日取得了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市誉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7GK30283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汉洪

成立日期：2022年2月10日

住所：中山市阜沙镇颂成街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

研发；机械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

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终端测试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中山誉辰100%股权。

中山誉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033.53 70936.93

负债总额 45865.67 72483.45

净资产 167.86 -1546.51

营业收入 4013.97 1030.47

净利润 -2388.02 -1714.37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增强了中山誉辰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补充其流动资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山誉辰的

综合竞争力，为其后续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本次增资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存在因政策、行业、市场、组织实施等各方面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积

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07� � � �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游洪涛先生、王瑛女士、上海添橙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地建” ）、游洪涛、王瑛、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 ）

住所

成都地建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土地村

游洪涛、王瑛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80号401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25日

权益变动过程

1、 本次权益变动前， 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7,123,8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76%。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2025-051）。

2、成都地建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94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2,20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本次权益变动

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3,965,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00%。

3、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华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907

变动类型（可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3,158,200 0.76

合 计 3,158,200 0.7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都

地建

合计持有股份 172,223,875 41.24 169,065,675 40.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2,223,875 41.24 169,065,675 40.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游

洪

涛

合计持有股份 72,422,000 17.34 72,422,000 17.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05,500 4.34 18,105,500 4.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316,500 13.01 54,316,500 13.01

王

瑛

合计持有股份 36,600,000 8.76 36,600,000 8.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50,000 2.19 9,150,000 2.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450,000 6.57 27,450,000 6.57

添橙添利

一号私募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287,123,875 68.76 283,965,675 68.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5,357,375 49.18 202,199,175 48.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766,500 19.58 81,766,500 19.58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是√ 否□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52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此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

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18� � � � � � � �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25-035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于2025年6月16日书面通知全体董

事，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在淮南市采取现场与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8名。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孙凯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会议由董事孙凯先生主持。 会

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

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同意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刘峰先生简历如下：

刘峰，男，1972年11月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采矿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

岭矿值班经理、爆破班经理、运输段经理、生产办主任、生产管理部主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岭露天煤矿副

矿长，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家岭露天矿党委副书记、矿长，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东露天矿党委副书

记、矿长，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刘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同意聘任孙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孙凯先生简历如下：

孙凯，男，1972年02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采矿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大屯公司姚桥煤矿技术

员、采煤二队队长、采煤副总工程师、副矿长、总工程师、矿长、党委副书记，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中煤西

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监（正职级）、总工程师，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 孙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同意聘

任程茂玖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程茂玖先生简历如下：

程茂玖，男，1969年09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曾任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孔庄

煤矿财务科科员，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主任科员、副主任会计师、主任会计师，上海大屯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中天合创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

炭分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程茂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同意聘任万磊先生、王绪民先生、张学锁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渠慎杰先生为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聘任张全平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王世仓先生为

公司总法律顾问。 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同意聘任戴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规定，同意聘任廖前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同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人事与薪

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董事长刘峰先生任主任委员，孙凯先生、吴凤东先生、姚直书先生任

委员。

2、人事与薪酬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孔令勇先生任主任委员，彭卫东先生、黄国良先生为任委

员。

3、提名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姚直书先生任主任委员，吴凤东先生、孔令勇先生任委员。

4、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黄国良先生任主任委员，潘红霞女士、孔令勇先生任委

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八、审议关于制订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如下：

独立董事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向每位独立董事支付13.8万元人民币/年（税前，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兼任公司职务的董事，按照公司所任职务领取薪酬；除上述董事外，其他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董事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会议及董事会组织相关活动的差旅费、证券监管部门培训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附件：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万磊，男，1971年07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新集三矿掘进二队队长、通风科科

长、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办主任、副矿长、矿长兼党委副书记，公司口孜东矿矿长，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集中

控制中心主任，公司新集二矿矿长，公司二级生产总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万磊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渠慎杰，男，1972年05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煤矿水采工区副队长、

掘进六队队长、生产技术科科长，中煤新疆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中天合创煤炭分公司门克庆煤矿安全副

矿长，中天合创煤炭分公司总调度室副主任，中煤能源新疆分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新疆伊犁犁能煤炭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公司党委委员、安全监察局局

长。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渠慎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

罚和惩戒。

张全平，男，1974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孔庄煤

矿技术员、综采一队队长、生产管理科主任专员、综采准备队党支部书记、生产技术（防冲击地压）科科长，上

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孔庄煤矿副总工程师、副矿长、总工程师，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

长，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孔庄煤矿矿长、党委副书记，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公司党委委

员、总工程师，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党委

委员。 张全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王绪民，男，1970年06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锅炉工程处

专工、副主任、主任，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嘉峪关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党支部书记，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大别山项目部副总经理，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芜湖项目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平圩三期项目筹备组组长、项目部总经理，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沁阳项目部总经理，中电投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华中区域项目开发组总经理兼沁阳项目部总经理，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华中区域项目

开发组总经理、沁阳项目部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能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华中区域项目开发组总经

理、设计咨询分公司总经理、沁阳项目部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能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咨询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咨询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能

源发电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王绪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张学锁，男，1977年03月出生，汉族，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锅炉工程部技术

员、副经理、技术支持部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安全监察部主任，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皖

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安徽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资源项目开发部副主任，安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张学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惩戒。

王世仓，男，1969年02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新集三矿经营办主任、企管科科

长，公司人事部副部长、部长兼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公司总法律顾

问、首席合规官。现任公司首席合规官。王世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戴斐，男，1973年12月出生，汉族，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政工师。 曾任公司新集二矿办公室主任，公司新集

三矿团委书记、运销科书记，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市办副主任，证券部部长，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

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董事会秘书。 戴斐先生2008年01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戴斐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廖前进，男，1972年0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公司H股办公室、公司办公室科员，公司政

策研究室、公司信息中心、上市办公室主管，公司证券部主管、副主任经济师、副部长，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公司第九届、第十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廖前进

先生于2016年11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廖前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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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民惠街公司办公园区1号楼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1,230,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86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孙凯先生代为履

行董事长职责，会议由董事孙凯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戴斐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206,366 99.8575 1,793,004 0.1261 231,100 0.01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115,866 99.8512 1,761,004 0.1239 353,600 0.024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436,066 99.8737 1,441,004 0.1013 353,400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475,566 99.8061 2,452,904 0.1725 302,000 0.021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403,866 99.8714 1,436,104 0.1010 390,500 0.027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2024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9,438,557 98.9771 5,992,187 0.9731 306,000 0.049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095,066 99.8497 1,775,604 0.1249 359,800 0.025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113,266 99.7806 2,765,104 0.1945 352,100 0.024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158,966 99.8542 1,763,004 0.1240 308,500 0.021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073,366 99.7778 2,837,504 0.1996 319,600 0.0226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158,666 99.8542 1,766,304 0.1242 305,500 0.021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551,966 99.8818 1,432,804 0.1008 245,700 0.0174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477,866 99.8766 1,437,904 0.1011 314,700 0.0223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482,266 99.8769 1,437,904 0.1011 310,300 0.022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481,566 99.8769 1,434,504 0.1009 314,400 0.0222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501,266 99.8783 1,427,904 0.1004 301,300 0.02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15,511,027 99.5975 是

17.02

关于选举孙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15,541,396 99.5997 是

17.03

关于选举吴凤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5,550,885 99.6003 是

17.04

关于选举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5,743,916 99.6139 是

17.05

关于选举彭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6,306,730 99.6535 是

1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关于选举黄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15,653,471 99.6075 是

18.02

关于选举姚直书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15,510,366 99.5975 是

18.03

关于选举孔令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16,029,367 99.6340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88,104,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7,707,0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2,664,173 97.6131 2,452,904 2.1252 302,000 0.261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8,489,013 93.0213 429,061 4.7015 207,800 2.277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4,175,160 98.0073 2,023,843 1.9040 94,200 0.0887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30,371,193 98.8182 2,452,904 1.0521 302,000 0.1297

6

关于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2024年度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

226,827,910 97.2983 5,992,187 2.5703 306,000 0.1314

7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30,990,693 99.0840 1,775,604 0.7616 359,800 0.1544

17.01

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406,654 97.5466

17.02

关于选举孙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437,023 97.5596

17.03

关于选举吴凤东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446,512 97.5637

17.04

关于选举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639,543 97.6465

17.05

关于选举彭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8,202,357 97.8879

18.01

关于选举黄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549,098 97.6077

18.02

关于选举姚直书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405,993 97.5463

18.03

关于选举孔令勇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7,924,994 97.7689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2、按照规定，议案4采取了分段表决方式。

3、议案6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按照规定，议案11、议案12、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李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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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48元

每股转增0.16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2025/7/7 2025/7/7 2025/7/7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6,846,81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16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853,327.88元，转增

13,895,49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0,742,3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2025/7/7 2025/7/7 2025/7/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

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14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

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32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32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32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

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红利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48元。

（6）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

积金，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35,153,759 5,624,601 40,778,36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51,693,051 8,270,889 59,963,940

1、A股 51,693,051 8,270,889 59,963,940

三、股份总数 86,846,810 13,895,490 100,742,3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00,742,300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4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51-64266328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